
附件2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发展规划(2020年—2035年）》（中示区组发〔2020〕1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 提升分园产业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中科园发〔2020〕26号）以及《关于推动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建设的意见》（中科园发〔2018〕58号）等文件精神，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协同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将其修订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金办法》）。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主要考虑

建设特色产业园是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一区多园高端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政策修改的总体思路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紧扣特色产业园建设发展这一主题，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发展规划(2020年—2035年》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 提升分园产业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着力构建从特色园产业载体建设、良好生态智慧化环境，到提升产业服务能力的园区建设发展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2） 起草过程

在总结《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协同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广泛听取园区运营机构、项目申报主体等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中关村管委会启动了《资金办法》的修订工作。修订过程中，多次组织特色园运营服务、存量空间盘活利用和生态智慧园区建设相关单位、分园管理机构负责同志以及相关方面专家围绕《资金办法》修订进行座谈，当面听取对《资金办法》修改的意见建议，各方面意见在修订形成的《资金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主要内容

新修订的《资金办法》共4章16条，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资金办法的制定依据、资金来源和管理使用的原则、支持对象等内容，对特色产业园予以定义并明确要求特色产业园需纳入中关村特色产业园或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管理体系。

第二章支持内容部分明确了支持特色园新建载体和改造利用存量空间资源、开展生态智慧化建设以及提升运营服务水平等三大重点支持方向。

（1） 支持特色园投资建设或运营主体新建产业载体、改造存量空间资源、建设园区配套设施，建成后使用方向符合示范区发展要求和分园产业定位，用于提升创新功能、培育发展高精尖产业、完善园区配套，引入创新型企业并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新建产业载体类、存量空间改造类和配套设施三种类型，按照审计认定投入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

   （二）支持特色园进行生态化建设，打造绿色低碳、环境优美、健康舒适的园区；支持特色园进行智慧化建设，提升园区高效运行、精细管理、精准服务水平，并促进中关村企业的技术产品（服务）在园区生态智慧建设项目中应用。对编有生态智慧化建设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形成较好示范效果的园区，综合考虑其建设内容和效果，分类分级予以支持。

   （三）支持特色园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支持特色园运营管理单位链接各类专业服务资源，延展服务链条，丰富服务内容，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全生命周期产业服务体系，提升专业化运营服务水平。

    一是支持特色园（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另有规定）运营管理单位开展产业、园区等规划研究，建设运营公共服务、专业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训、国际合作等产业服务平台，开展招商引才，组织特色领域论坛、大赛、展览展示、对接交流等活动。对符合上述支持方向的特色产业园管理运营单位，综合规划建设水平、产业集聚效果、专业服务体系、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予以支持。

    二是对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相关专业园打造科技军民融合全要素、高效益示范载体，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民口参军企业集聚，推动成果双向转化应用。支持各分园和专业园区运营管理单位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制定发展规划、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科技军民融合特色服务和品牌性活动等。对符合上述支持条件的特色园管理运营单位，纳入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范围，并择优给予资金支持。
第三章申请审核与监督管理。明确了支持资金申报的途径、程序、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内容。

第四章附则主要对其他事项及《资金办法》的施行日期等进行明确。

特此说明。
1

